
基隆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

府秘書長兼任；副召集人一

人，由本府主計處處長兼

任；稽核委員十五人以上，

由市長就政風人員一人及

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之

人員聘（派）兼之。 

稽核委員任期二年，期滿時

得續聘（派）之。 

本小組得視業務需要，邀請

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

提供諮詢意見；必要時，並

得委託專業人士協助稽核。 

稽核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

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綜理

稽核監督事宜，由本府秘書

長兼任；置副召集人一人，

襄助召集人處理稽核監督

事宜，由本府主計處處長兼

任。另置稽核委員十五至二

十五人，由市長就具有採購

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派

（聘）兼之。 

稽核委員任期二年，期滿時

得續派(聘)之。 

本小組得視業務需要，邀請

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

提供諮詢意見；必要時，並

得委託專業人士協助稽核。 

一、文字修正。 

二、為配合工程會連年

增加稽核案量，減

輕委員負擔，爰取

消委員人數上限。 

三、依據採購稽核小組

組織準則第五條修

正內容增加就政風

人員一人為必要人

員(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108年 9月

23日工程稽字第

1080022792號令修

正發布第五、六條) 

四、鑒於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及落實兩性平

權，增加任一性別

人數比例之規定。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本府政風處處長兼任；置副

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政風

處副處長兼任；置組長及幹

事各一人，綜理本小組日常

事務；稽查人員三人，協辦

本小組業務。 

四、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本府政風處處長兼任；承召

集人之命，處理稽核小組日

常事務；置組長及幹事各一

人，兼辦秘書業務；稽查人

員三人，協辦本小組業務。 

一、文字修正。 

二、為符合現行內部作業

程序，於執行秘書下

增設副執行秘書一

人。 

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

得擔任本小組成員： 

（一）犯貪污或瀆職之罪，經

判刑確定。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或經依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

未復權。 

（四）專門職業人員已受停止

執行業務或撤銷、廢止

執業執照之處分。 

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

得擔任本小組成員： 

（一）犯貪污或瀆職之罪，經

判刑確定。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

權。 

（四）專門職業人員已受停止

執行業務或撤銷執業

執照之處分。 

一、 文字修正。 

二、 依據採購稽核小組

組織準則第七條修

正內容調整(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109年 11月 27日工

程 稽 字 第

1090028575 號令修

正發布第七條) 

 十二、本要點經市務會議通過後

函頒實施。 

本點刪除 

 


